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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工发〔2017〕2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分工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分工会:
为落实东北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东北大学工会第十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结合当前形势和工会工作的整体规划，校工会从2017年开始，在分工会中推行“3+X”工作模式，以进一步凸显各分工会的主体地位，激发基层组织的活力。“3”是指三个“规定动作”，即院级教代会、青年教职工成长成才“四个一”系列活动和“三育人”立项活动，“X”是指一个“自选动作”，即分工会根据本单位实际和教职工的多样化需求，自行确定具有本分工会特色的活动。
根据以上规划，现印发《东北大学分工会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请各分工会高度重视，赢得党政支持，把规程作为工作手册，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用心用力，抓细抓实。校工会将以适当方式，与分工会的工作和活动进行对接和考评，共同促进学校工会教代会工作质量的提升。

对于院级教代会工作、“四个一”活动和“三育人”立项活动，今后校工会不再下发文件，分工会按照规程操作即可。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2017年3月16日）起开始施行。


东北大学工会
2017年3月16日



东北大学分工会工作规程
院级教代会
各学院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院级教代会，召开院级教代会应依据《东北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为提升院级教代会的规范性，加强院级单位相互交流，校工会将对院级教代会的质量开展评估。相关事宜如下：
一、评估内容
院级教代会的内容及其规范化程度、筹备及召开情况。
二、评估办法
1. 院级教代会评估标准（见附件1）；
2. 院级教代会评估由校工会负责，邀请相关人员（分党委书记、教代会执委、分工会主席）参与评价；
3.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达标、未达标，85分以上且无缺项为优秀；70-85分为达标；70分以下或年度内未召开教代会为未达标；
4. 评估结果为未达标，不能参评年度先进分工会；评估结果为优秀的优先参评年度先进分工会；
5. 对于院级教代会的召开情况和评估结果，校工会以适当形式进行宣传和反馈。
三、相关要求
1. 院级教代会原则上应在寒假前的1月份或者寒假后的3周内召开，年度期限为校工会上下两年召开年终总结交流会中间的时间段；
2. 学院在召开院级教代会前，需将《东北大学××年度院级教代会计划》（见附件2）报至校工会。

青年教职工成长成才“四个一”系列活动
各分工会每年都要开展青年教职工成长成才“四个一”系列活动。相关要求如下：
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教职工需求创造性地开展活动，活动内容和形式应贴近教职工，力求喜闻乐见，能够帮助教职工促进职业发展和成长成才，让教职工有获得感。不得以文体活动或福利活动代替“四个一”活动。
二、校工会对“四个一”活动作原则性规定：一次技能竞赛或观摩活动；一次青年教职工成长成才讲座或报告会；一次教职工沙龙或研讨会；一次成长成才主题文化活动。
三、鼓励分工会联合开展“四个一”活动。
四、要按照目标管理的方式组织活动，做到事先有计划、过程有监督、事后有检查，要按照规划和进度开展活动，避免突击。
五、要保存好活动资料（照片和新闻报道等）。
六、各分工会要在每年10月底前将“四个一”活动开展完毕。

“三育人”立项活动
各分工会每年都要组织工会小组开展“三育人”立项活动，校工会要进行对接。相关要求如下：
一、立项内容
1. 结合实际查找教学工作、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采取相关对策或开展有益活动来强化育人意识和提高育人质量，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十三五期间的人才培养目标；
2. 通过讲座教育、参观考察、研讨交流等形式开展促进师风师德建设的活动；
3. 通过竞赛、观摩等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
4. 对有学习困扰和心理困惑的学生，采取互助帮扶、科学引导、心理辅导等方式进行指导和服务；
5. 广泛挖掘和多方利用资源，拓展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就业能力；
6. 通过导师讲座、论坛等形式，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7. 利用物质或精神资源帮扶贫困学生，帮助其克服生活困难并完成学业；
8. 其他围绕“三育人”工作的内容。
二、流程和时间
1. 申请阶段（每年3月至4月）
参与立项的工会小组填写《东北大学××年“三育人”立项活动方案》（见附件3），分工会对申报方案初选后，向校工会推荐（名额见附件4）。分工会要在保证方案质量的基础上，本着轮换原则进行推荐。
2. 审核阶段（每年4月）
校工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对活动方案进行评选，确定最终资助方案。
3. 实施阶段（每年5月至10月）
活动要有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参加，活动开展前，工会小组长要通知校工会活动对接人（活动对接方案在审核阶段以通知形式下发），要保存好活动资料（照片和新闻报道等）。
4. 总结阶段（每年11月至12月）：校工会组织总结，并评选立项活动优秀工会小组。
三、经费使用
1. 校工会对工会小组资助金额不超过2000元。
2. 立项活动内容不得违反中央及学校相关规定。
3. 经费使用按预算明细执行，经费支出要符合财务规定。
4. 所有活动费用均须有发票，发票要求规范，内容和项目要求完整具体（发票付款单位为东北大学工会）;报销时需要工会对接人签字；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报销完毕。



自选动作
各分工会在完成好以上三项“规定动作”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展“自选动作”，为教职工提供更多的服务，校工会将酌情给予资助、宣传和推广，并探索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未尽事宜，校工会将协商解决。

附件：1.东北大学院级教代会评估表
          2.东北大学××年度院级教代会计划
          3.东北大学××年“三育人”立项活动方案
          4.“三育人”立项活动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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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工会
2017年3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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